
江苏省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公平开放监管 

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江苏境内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设施公平

开放，提高设施利用效率，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规范

公平开放相关市场行为，维护设施运营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

益，建立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秩序，根据《天然气基础

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令第 8 号）和《油

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发改能源规〔2019〕916 号），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江苏境内液化天然气接收

站公平开放监管。 

第三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当无歧视向符

合开放条件的用户提供接卸、储存、气化、液态装车、转运

等服务，无正当理由不得拖延、拒绝与符合开放条件的用户

签订服务合同，不得提出不合理要求。 

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到位前，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

企业在保障现有用户现有服务并具备剩余能力的前提下，应

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向符合开放条件的用户开放设施。 

第四条  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公室（以下简称江苏能



源监管办）会同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负责江苏境内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公平开放相

关监管工作，并依据职责分工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第五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与用户应当加强

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依照各自职责确保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设

施运行安全，保障天然气安全可靠供应。 

第二章 准入条件 

第六条  提供开放服务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应符合相

应技术条件和规范，并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履行审批、

核准或者备案手续且已取得合法运营资质。 

第七条  申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开放服务的用户应满

足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省相关产业政策，符合行业准入条件。 

（二）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无违法或不良信用记录，

实缴资本在一定规模以上。 

（三）拥有液化天然气资源，或者已与资源方签订相关

采购与供应协议或者持有其他可以证明资源来源的文件。 

（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天然气销售

企业、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燃气电厂、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

独立法人终端用户）或取得相应合法授权的分公司，且年用

气量（销售量）不少于 5000 万方。 



前款第（三）、（四）项满足其一即可，鼓励液化天然气

资源方与终端用户联合申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开放服务。 

     第八条  储气设施运营企业视为终端用户，储存容量

应不小于 5000 万方气容积。 

     第九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负责申请用户的

审核，审核结果应及时报江苏能源监管办、省发展改革委。 

第三章 信息公开 

第十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通过国家能源

局或江苏能源监管办指定的信息平台和本企业门户网站等

途径，公开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基础信息、剩余能力、服务条

件、技术标准、价格标准、申请和受理流程、用户需提交的

书面材料目录、保密要求等。相关信息发生变化时，液化天

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当及时更新。 

用户合理要求的其他相关信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

企业应当向提出申请的用户披露。 

第十一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在国家能源

局或江苏能源监管办指定的信息平台和本企业门户网站，于

每年 12 月 5 日前公布下一自然年度各月接收站设施剩余能

力；每月 10 日前滚动更新本年度剩余各月度的接收站设施

剩余能力及未来 90 天船期计划。 

接收站设施剩余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接收站剩余能力、码

头接收剩余能力、储罐存储剩余能力、外输设施剩余能力（含



气态管输设施剩余能力、液态装车设施剩余能力、其他外输

设施剩余能力）。 

第十二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按照《液化天

然气接收站设施剩余能力测算规范》（附录）测算接收站各

设施剩余能力，并在国家能源局或江苏能源监管办指定的信

息平台和本企业门户网站上公布本企业设施剩余能力测算

关键参数取值。 

第十三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制定和公开

发布申请设施服务用户遴选办法和流程，原则上以设施利用

效率最大化为遴选标准。 

第十四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于每季度前

10 日内在国家能源局或江苏能源监管办指定的信息平台和

本企业门户网站公布上一季度服务对象、服务设施、服务时

段、服务总量等不涉及商业秘密的服务信息。 

上款规定的信息公开内容包括对所有用户的服务信息。 

第四章  服务申请与受理 

第十五条  鼓励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和用户通

过国家能源局或江苏能源监管办指定的信息平台进行开放

服务申请、受理、合同签订等工作。 

第十六条  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用户可向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运营企业提出开放服务申请，并同时将申请抄报江苏

能源监管办。 



第十七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于收到用户

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回复是否提供开放服务，并同时

将受理结果抄报江苏能源监管办，对于不予受理的需要详细

说明理由。 

对不符合开放条件和要求，或存在信息造假、重大违约

等行为的用户申请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可以终止。 

第十八条  对由政府部门明确需承担国家或区域重大

应急保供责任的液化天然气资源，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

业可以简化申请、审核流程，优先提供开放服务。 

第十九条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鼓励优先为储气设施

运营企业提供开放服务。 

第二十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与用户就液化

天然气接收站设施开放事宜达成一致的，在正式实施前应当

及时签订服务合同，对服务时段、服务气量、交接点和交接

方式、服务价格、质量条件、计量方式、安全责任、违约责

任及免责条款等内容进行约定。 

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应及时报送江苏能源监管办、省发

展改革委。 

第二十一条  通过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设施输送储运（接

卸、储存、气化、液态装车和压缩）的天然气资源应符合国

家规定的天然气质量标准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的

安全和技术要求。 



第二十二条  鼓励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与用户

按照天然气能量进行计量、结算。 

第五章 合同执行 

    第二十三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当严格遵

守合同约定，无正当理由不得拖延或取消合同执行。 

第二十四条  用户应当遵守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

业发布的相关技术管理准则和操作程序，按合同约定严格履

行天然气资源交付和提取义务，遵守合同约定的滞留时限等

要求。 

用户未按照合同约定充分使用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设施

服务能力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

用；情节严重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及时报告江

苏能源监管办和省发展改革委。 

第二十五条  为最大化提高设施利用效率，避免恶意囤

积设施服务能力行为，对于确因相关条件限制，难以按照合

同约定履行合同的用户，允许其转让签订的设施服务能力。 

被转让方需满足市场准入条件，转让价格不得高于转让

方与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签订的服务价格且转让行

为需经过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同意。转让合同或协议

需及时报送江苏能源监管办、省发展改革委。 

第二十六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与用户应当

对开放服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履行保密责任和义务，并对因



泄密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 

第六章  监管措施 

第二十七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应按照监管

要求定期向江苏能源监管办和省发展改革委报送相关情况，

包括设施基本情况、建设情况、运营情况、限（停）产检修

计划及执行情况、输送（储存、气化、装卸、转运）能力及

开放情况、对申请用户出具答复意见情况、价格情况、存在

严重违法违规或违约的用户情况等。 

第二十八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省发展改革委根据履行

监管职责的需要，可要求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报送与

监管事项相关的其他信息和资料。 

第二十九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将定期组织对液化天然

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公布的设施剩余能力进行检查，对于公布

的剩余能力与检查结果差异较大的，将责令企业进行改正并

视情况予以通报。 

第三十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省发展改革委根据工作需

要，可不定期抽查液化天然气设施运营企业信息公开、开放

服务合同签订及履约等情况，并适时将抽查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一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省发展改革委可采取下

列工作措施实施监管，有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一）进入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实施监管； 

（二）询问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的工作人员，要



求其对有关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与监管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四）通过企业数据信息系统对相关信息进行调取、分

析。 

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依法依规当场予以纠正或

者要求限期改正。 

第三十二条  对存在争议的开放事项，用户可在收到答

复意见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提请江苏能源监管办进行协调，

江苏能源监管办可根据实际情况出具协调意见。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和用户在履行开放服务合

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可提请江苏能源监管办进行协调和调

解，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仲裁机构进行

仲裁。 

第三十三条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企业违反本办法

信息公开、受理时限、公平服务等相关规定的，江苏能源监

管办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

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有关

处理情况可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用户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设施运营企业向江苏能源监管办、省发展改革委报告，

江苏能源监管办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向其他油气管网设施

运营企业进行通报；情节特别严重的，液化天然气设施运营



企业可按照要求拒绝为用户提供服务： 

（一）提供虚假文件、资料或隐瞒重要事实的； 

（二）违反保密要求，泄露相关数据信息的； 

（三）不履行合同义务，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影响的； 

（四）恶意囤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设施服务能力的； 

（五）存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 

第三十五条  江苏能源监管办可根据监管工作需要编

制并发布监管报告，公布液化天然气设施运营企业公开开放

相关情况。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能源监管办会同省发展改

革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5 年。

《江苏省 LNG 接收站公平开放监管实施办法（试行）》（苏

监能行业〔2015〕162 号）同时废止。 
  



附录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测算规范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测算是综合考虑部分不可预见影响

因素下的计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测算的关键是码头接收剩

余能力、储罐周转剩余能力、外输设施剩余能力最小值的选取。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测算方法的术语与定

义、测算原则、码头接收剩余能力测算方法、储罐周转剩余能力测算

方法、外输设施剩余能力测算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的测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51156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51-2015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JTS 165-5-2016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 

SY/T 7434-2018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能力核定办法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设备和设施在某一时间段内安全平稳运行的



前提下，在保证已签订服务协议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剩余处理液化天

然气及相关产品的能力，应取码头接收剩余能力、储罐周转剩余能力、

外输设施剩余能力三者的最小值。 

3.1.1 码头接收剩余能力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码头泊位在某一时间段内安全平稳运行的前

提下，在保证已签订服务协议液化天然气资源顺利接收的基础上，剩

余接收液化天然气的能力。 

3.1.2 储罐周转剩余能力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总有效罐容在某一时间段内安全平稳运行的

前提下，在保证已签订服务协议液化天然气资源顺利转运的基础上，

剩余转运液化天然气的能力。 

3.1.3 外输设施剩余能力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气态管输设施、液态装车设施及其他外输设施

在某一时间段内安全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在保证已签订销售协议的液

化天然气及相关产品顺利外输的基础上，剩余外输液化天然气及相关

产品的能力。 

 

4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测算原则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应取码头接收剩余能力、储罐周转剩

余能力、外输设施剩余能力的最小值，并以此为基础，核定可以对用

户开放的码头接收剩余能力、储罐周转剩余能力、外输设施剩余能力。 

应考虑外电供应情况、海水取排水能力、公用工程能力、配套输

气管道能力等因素的限制；不应考虑备用设备设施的能力，且关键设

备备用率不低于 10%。 

𝑄𝑄 =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𝑄𝑄𝑟𝑟、𝑄𝑄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𝑄𝑄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式中： 

𝑄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 

𝑄𝑄𝑟𝑟—码头接收剩余能力； 

𝑄𝑄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储罐周转剩余能力； 

𝑄𝑄𝑜𝑜𝑜𝑜𝑡𝑡—外输设施剩余能力。 

 

5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剩余能力相关指标测算方法 

5.1 码头接收剩余能力的测算 

𝑄𝑄𝑟𝑟 = 𝑄𝑄𝑒𝑒𝑟𝑟 −𝑄𝑄𝑠𝑠𝑟𝑟 − 𝑄𝑄𝑡𝑡𝑟𝑟 

式中： 

𝑄𝑄𝑟𝑟—码头接收剩余能力（t/月）； 

𝑄𝑄𝑒𝑒𝑟𝑟—码头总接收能力，码头泊位 30 天内接收液化天然气的能力

总和（t/月）； 

𝑄𝑄𝑠𝑠𝑟𝑟—码头安全操作预留量（t/月），主要受制于突发性设备故障、

应急保供、交通管制和重大活动等非历史经验值的外部不可确定因素

影响，由各接收站根据实际突发事件自行确定，并提供书面说明； 

𝑄𝑄𝑡𝑡𝑟𝑟—已签订协议的接收量，码头泊位 30 天内接收已签订协议的

液化天然气资源量总和（t/月）。 

当泊位具备装船功能时，应考虑装船的影响，码头接收能力应按

下列公式核算： 

𝑄𝑄𝑒𝑒𝑟𝑟 = ∑（𝛲𝛲𝑡𝑡𝑡𝑡 × 𝛼𝛼𝐿𝐿𝑡𝑡） 

式中： 

𝛲𝛲𝑡𝑡𝑡𝑡—单个泊位月接卸能力（t/月）； 

𝛼𝛼𝐿𝐿𝑡𝑡—单个泊位月卸船量占月度吞吐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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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𝑇𝑇𝑦𝑦—泊位月可运营天数（d），根据上一年度天气、潮汐、航道受

限等因素确定，逐年更新修正； 

𝑡𝑡𝑑𝑑—昼夜小时数（h/d），取 24h/d； 

𝐺𝐺—单艘船舶的实际装卸量（t）； 

𝛼𝛼𝔦𝔦—各类 LNG 船型年接卸数量占泊位年装卸总量的百分比（%），

首次投用的泊位根据设计文件确定各类船型比例，已投运的泊位根据

上一年度接船实际情况，逐年对船型接卸比例进行修正； 

𝑡𝑡𝑧𝑧—装卸一艘该类型船舶实际装卸量所需的纯装卸时间（h）； 

𝑡𝑡𝑓𝑓—该类型船舶装卸辅助时间（h），是指在泊位上不能与装卸船

作业同时进行的各项作业时间，可根据营运时该类型船舶统计资料确

定； 

th—候潮、候流或不在夜间进出航道和靠泊、离泊需增加的时间，

以及多泊位共用航道或回旋水域增加的时间（h），可根据船舶从进港

到出港全过程的各个操作环节，绘制流程图来确定。 

𝑡𝑡𝑧𝑧 = 𝐺𝐺/𝑝𝑝 

式中： 

𝑝𝑝—船时效率（t/h），按船型、设备能力和营运管理等因素综合

分析确定。 

5.2 储罐周转剩余能力的测算 

𝑄𝑄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 𝑄𝑄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𝑄𝑄𝑠𝑠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 𝑄𝑄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式中： 

𝑄𝑄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储罐周转剩余能力（t/月）； 



𝑄𝑄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储罐总周转能力，接收站所有储罐 30 天内周转液化天

然气的能力总和（t/月）； 

𝑄𝑄𝑠𝑠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储罐周转安全操作预留量（t/月），主要受制于突发性

设备故障、物料平衡、应急保供等非历史经验值的不可确定因素影响，

由各接收站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并提供书面说明； 

𝑄𝑄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已签订协议的储罐周转量，储罐 30 天内周转已签订协

议的液化天然气资源量（t/月）。 

𝑄𝑄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 ∑(𝛲𝛲𝑚𝑚𝑇𝑇𝑚𝑚𝜆𝜆1) 

式中： 

𝛲𝛲𝑚𝑚—单座 LNG 储罐低压输送泵额定处理能力（t/h）； 

𝑇𝑇𝑚𝑚—单座 LNG 储罐低压输送泵月度操作小时数（h/月）； 

𝜆𝜆1—根据国内已投运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储罐低压输送泵正常检

修及故障率的历史统计值得出（𝜆𝜆1宜取 0.93 至 0.96）； 

注：当储罐低压输送泵共用低压总管时，𝑄𝑄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𝑡𝑡 不大于共用低压

总管的输送能力。 

5.3 外输设施剩余能力的测算 

外输设施剩余能力含气态管输设施剩余能力、液态装车设施剩余

能力、其他外输设施剩余能力等三种形式。 

𝑄𝑄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𝑄𝑄𝐺𝐺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𝑄𝑄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𝑄𝑄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式中： 

𝑄𝑄𝑜𝑜𝑜𝑜𝑡𝑡—外输设施剩余能力，外输设施 30 天内剩余液化天然气及

相关产品的外输能力（t/月）； 

𝑄𝑄𝐺𝐺𝑜𝑜𝑜𝑜𝑡𝑡—气态管输设施剩余能力，气态管输设施 30 天内剩余气态

天然气的外输能力（t/月）； 

𝑄𝑄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液态装车设施剩余能力，液态装车设施 30 天内剩余液态



天然气的装车能力（t/月）； 

𝑄𝑄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其他外输设施剩余能力，其他外输设施 30 天内剩余

气态、液态天然气外输能力（t/月）。 

注：当气态管输设施、液态装车设施或其他外输设施共用液化天

然气储罐低压输送泵、高压外输泵等设备或低压总管、高压总管等管

道时，应以被共用设备或管道的日处理能力作为以上不同类型外输设

施日外输总能力之和的上限。 

5.3.1 气态管输设施剩余能力 

𝑄𝑄𝐺𝐺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𝑄𝑄𝑒𝑒𝐺𝐺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𝑄𝑄𝑡𝑡𝐺𝐺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式中： 

𝑄𝑄𝑒𝑒𝐺𝐺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气态管输设施总能力（t/月）； 

𝑄𝑄𝑡𝑡𝐺𝐺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计划内的管输量，管输设施 30 天内天然气资源的外输

计划（t/月）。 

𝑄𝑄𝑒𝑒𝐺𝐺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𝑄𝑄𝐺𝐺1、𝑄𝑄𝐺𝐺2） 

式中： 

𝑄𝑄𝐺𝐺1—站内气态生产设施能力（t/月）； 

𝑄𝑄𝐺𝐺2—配套管道输送能力（t/月）。 

站内气态生产设施能力应按以下公式核算： 

𝑄𝑄𝐺𝐺1 = 𝑞𝑞𝐺𝐺1𝑇𝑇𝐺𝐺ℎ1 

式中： 

𝑞𝑞𝐺𝐺1—气化设施小时处理能力，单位为吨每小时（t/h），应为以

下四种能力的最小值： 

a) 液化天然气储罐低压输送泵的额定处理能力× 𝜆𝜆1，𝜆𝜆1是根据

国内已投运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储罐低压输送泵正常检修及故障率的

历史统计值得出（𝜆𝜆𝟏𝟏宜取 0.93 至 0.96）; 



b) 液化天然气高压输送泵的额定处理能力× 𝜆𝜆2，𝜆𝜆2是根据国内

已投运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高压输送泵正常检修及故障率的历史统计

值得出（𝜆𝜆𝟐𝟐宜取 0.92 至 0.96）； 

c) 液化天然气气化器的额定处理能力× 𝜆𝜆3，𝜆𝜆3是根据国内已投

运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气化器正常检修及故障率的历史统计值得出（纯

海水气化器接收站𝜆𝜆3宜取 0.93 至 0.97，海水气化器与浸没燃烧式气

化器组合使用的接收站3月至11月𝜆𝜆3宜取1.0、12月至次年2月𝜆𝜆3宜

取 0.85 至 0.93）； 

d) 接收站内气化工艺相关管道的输送能力。 

𝑇𝑇𝐺𝐺ℎ1—气化设施月度操作小时数（h/月）。 

注：鉴于 BOG 外输气量较小，且 BOG 低压外输管道属于专供，难

以对第三方开放，在测算气态管输设施剩余能力不考虑 BOG 外输能力。 

配套管道输送能力应按以下公式核算： 

𝑄𝑄𝐺𝐺2 = 𝑞𝑞𝑣𝑣 × 𝜌𝜌𝐺𝐺𝐺𝐺 × 350/12 

式中： 

𝑞𝑞𝑣𝑣—配套输气管道日通过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3/d），为

天然气在 P0 =0.101325MPa，T=293K 条件下的流量，应按 GB 

50251-2015 中 3.3.2 和 3.3.3 的规定核算； 

𝜌𝜌𝐺𝐺𝐺𝐺—天然气的密度，单位为吨每立方米（t/m3），为天然气在 P0 

=0.101325MPa，T=293K 条件下的密度。 

注：当该接收站与其他气源共用配套输气管道时，配套管道输送

能力应扣除另一气源 30 天内的输送量。 

5.3.2 液态装车设施剩余能力 

𝑄𝑄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𝑄𝑄𝑒𝑒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𝑄𝑄𝑠𝑠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𝑄𝑄𝑡𝑡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式中： 



𝑄𝑄𝑒𝑒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液态装车设施总能力（t/月）； 

𝑄𝑄𝑠𝑠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液态装车设施安全操作预留量（t/月），主要受制于槽

车外输交通管制和重大活动等非历史经验值的外部不可确定因素影

响，由各接收站根据实际突发事件自行确定，并提供书面说明； 

𝑄𝑄𝑡𝑡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计划内的装车量，液态装车设施 30 天内液态天然气的

充装计划（t/月）。 

𝑄𝑄𝑒𝑒𝐿𝐿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𝑉𝑉𝑇𝑇 × 𝓃𝓃𝑑𝑑 × 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𝐺𝐺 × 𝑇𝑇𝐿𝐿𝑑𝑑 

式中： 

𝑉𝑉𝑇𝑇—单辆槽车装车的有效容积（m3）； 

𝓃𝓃𝑑𝑑—日最大装车台数（台/d），应综合考虑液态装车设施日操作

时间、小时处理能力及装车辅助作业时间，其中液态装车设施的小时

处理能力应为以下能力的最小值： 

a) 液化天然气储罐低压输送泵的额定处理能力× 𝜆𝜆1，𝜆𝜆1是根据

国内已投运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储罐低压输送泵正常检修及故障率的

历史统计值得出（𝜆𝜆1宜取 0.93 至 0.96）; 

b) 液化天然气装车橇的处理能力，建议装车撬备用率不低于

10%； 

c) 接收站内液态装车相关管道的输送能力。 

𝜌𝜌𝐿𝐿𝐿𝐿𝐺𝐺—液化天然气密度（t/m3）； 

𝑇𝑇𝐿𝐿𝑑𝑑—装车设施月操作天数（d/月）。 

5.3.3 其他外输设施剩余能力 

其他外输设施剩余能力应综合考虑液化天然气装船、液化天然气

罐箱外输、压缩天然气外输等设施的剩余能力，应按以下公式核算： 

𝑄𝑄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𝑄𝑄𝑒𝑒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𝑄𝑄𝑠𝑠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𝑄𝑄𝑡𝑡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式中： 



𝑄𝑄𝑒𝑒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其他外输设施总能力（t/月）； 

𝑄𝑄𝑠𝑠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其他外输设施安全操作预留量（t/月），主要受制于

外输外部条件、应急保供和重大活动等非历史经验值的外部不可确定

因素影响，由各接收站根据实际突发事件自行确定，并提供书面说明； 

𝑄𝑄𝑡𝑡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计划内的外输量，其他外输设施 30 天内天然气资源

的外输计划（t/月）。 

𝑄𝑄𝑒𝑒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𝑜𝑜𝑜𝑜𝑡𝑡 = ∑（𝑞𝑞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 × 𝑇𝑇𝑜𝑜ℎ𝑚𝑚） 

式中： 

𝑞𝑞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𝑟𝑟—单类其他外输设施小时处理能力（t/h）； 

𝑇𝑇𝑜𝑜ℎ𝑚𝑚—单类其他外输设施月度操作小时数（h/月）。 
 


